
办案费用补助，也可以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决定，纳入各执法机关的行政事业经费统一安排管理. 不另专

项核拨。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各级财政机关，应当配备专人负责罚没财物和追回赃款、赃物的预算管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1987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我部1982年（82）财预字第91号发布的《 关于罚没财物管理

办法》 和（82）财预字第78号发布的《关于追回赃款、赃物的财务处理办法》 及其有关的补充规定、 解释等同时

废止。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主管部门过去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有抵触的， 亦同时失效并应明文通知修改。

第二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一并下达。中央各有关执

法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可根据本办法规定的原则，制定本系统的单项实施办法，征得财政部同意后联合

下达。

法规介绍
财政部颁发《注册会计师考试、

考核暂行办法》

本刊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 的有关规定，财政部颁发了《 注册会计师考试、考核暂行

办法》 。内容如下：

一、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 第六条、 第七条关于注册会计师考试、 考核的规定，制定本办

法。

二、 注册会计师考试和考核，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每次考试和考核的时间、地点和各项具体要求，应当

至迟于每次考试、考核前二个月通知。

三、注册会计师考试科目为：会计、 财务管理、审计和经济法；考试办法为笔试和口试。

注册会计师考核范围为：学历、经历、 著作或业绩；考核办法为验证证件和证明，必要时附加口试。

四、财政部批准组成的全国考试委员会，统一领导、组织和监督注册会计师考试和考核工作。

各地区省级财政厅（局）批准组成的考试委员会，具体负责本地区的报名，资格审查、考场组织、成绩通知

等工作。不成立或不需单独成立考试委员会的地区，可与邻近地区联合组织考试委员会，或由全国考试委员会指

定的邻近地区考试委员会代办考试和考核工作。

五、全国考试委员会成员由十三人组成，省级考试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组成。考试委员会成员应由主管的财政

机关会计事务管理部门负责人员、注册会计师、会计学教授、研究员担任。省级考试委员会组成人选，应事先征

得财政部同意。

全国考试委员会和省级考试委员会均应推选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考试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可以由同级

注册会计师协会协助办理。

考试委员会为非常设组织，于每次考试前六个月组成并开始工作。

六、凡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条例》 第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条件、志愿从事注册会计师工作

的，持所在单位信件和学历、业务经历、 业务专长等证明文件，向当地省级考试委员会或指定地区的考试委员会

报名参加考试或考核。
学历文件包括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或学校证明书；业务经历文件包括任命书、任职单位证明书；业务专长证

明文件包括本人的著作、译作、 业务自传和有关专家鉴定书等。

七、考试的命题、评分标准、口试提纲和合格要求等，由全国考试委员会确定。评分由省级考试委员会负责

进行，经全国考试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由省级考试委员会对全科及格者发给全科及格证书，单科及格者发给单科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及格证书。单科及格的人员再次参加考试时，可免于已及格科目的考试。

八 、 对于参加考核者的考核方法、考核口试提纲、合格要求等，由全国考试委员会确定。考核评定工作由省

级考试委员会负责进行。考核结果经全国考试委员会审核同意后，由省级考试委员会对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

九、 对于《 注册会计师条例》 施行前由主管的财政机关考核批准的注册会计师，不再进行考试或考核，但应

根据《 注册会计师条例》 进行复查，对确实不合格者，应当撤销注册。

对于《 注册会计师条例》 施行后至第一次全国注册会计师考试举行前由主管的财政机关考核批准的注册会计

师，均须参加统一考试或考核，考试、考核不合格的，应撤销注册。

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财政厅（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补充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法规介绍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

改革劳动制度中一些财务问题的补充规定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根据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反映和要求，对前颁发的《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的若

干财务处理规定》 ，作了如下补充规定：

一、劳动合同制工人在职期间的工资、奖金、 津贴，保健食品，劳动保护 用品，口 粮补 差和物价补贴等待

遇，其开支渠道与本企业固定工人相同。
二、劳动合同制工人，其保险福利待遇低于本企业同工种、同岗位原固定工人的部分，按有关规定用工资性

补贴予以补偿。这部分补偿性支出；与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工资在同一项目中列支。

三、劳动合同制工人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以及女工按国家规定的产假工资及其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仍在

原来的有关项目中列支；但超过六个月的伤、病假工资及其提取的职工福利基金则应在企业营业外支出中列支。

四、国营企业按照其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 1 % 缴纳的待业 保险 基金，在“企 业管 理费”或“商品流通

费”项目中列支。

过去有关文件与本文规定有抵触的，一律改按本规定执行。

法规介绍
财政部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管理规定》

的补充规定

本刊讯：最近，财政部以（87）财工字第15号文，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管理规定》 中第十二条作了如

下补充规定：

一、凡符合《 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第三条规定，并经国家授权主管机关确认的中外合资经营产

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从国务院《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 公布之日起，可免缴国家对职工的物价等各

项补贴，并相应减少企业成本费用开支。对不属于上述两类企业的，仍应按照原规定，向当地财政部门缴纳国家

对职工的物价等各项补贴。
二、所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按照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劳动部门核定的标准，从成本、费用中

提取的国家对职工的房租补贴，一律留给本企业中方，作为职工住房补助基金，用于补贴建造、购置中方职工住

房费用，不再上缴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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